
合同审核

项目名称 栾川山水文苑项目

合同名称 栾川山水文苑高铁站（站外）灯箱

广告发布合同

合同价 115,000.00

币种汇率 币种：人民币　汇率：1.00000000

暂估金额 0.00

合同类型 营销类合同

合作方 河南千之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类型：营销类

合同种类 其他合同

经办部门 集团公司->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

限公司->栾川山水文苑项目->招采

成本部

经办人 赵萍

第三方

开发单位 地上

工期



形成方式 其他

款项类型 费用项

承包范围 第一条、媒体类型：高铁灯箱广告

牌

第二条、广告内容、广告载体明细

1、广告内容：以甲方提供的内容

作形象宣传

2、广告载体明细： 63平方米

合同概述 栾川山水文苑高铁站（站外）灯箱

广告发布

付款方式 1、广告费用付款形式：

采取分批付款形式，具体付款的规

定如下：

（1）无预付款。

（2）每月验收合格后，支付当月

费用（57500元）。

2、以上费用采用银行转账支付方

式，付款前乙方提供增值税专用发

票。

质量要求及

保修约定

乙方应在广告画面全部安装完毕后

通知甲方进行验收，甲方须在接到



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予以验收，并

在广告验收报告上签字。如甲方验

收不合格，乙方须及时改进以达到

甲方要求。更新改进所需费用由乙

方承担，同时应顺延广告发布时间

。同时甲方有权按照本合同约定的

不能按时发布的相关约定追究乙方

的违约责任。

备注


